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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英鸽

单位年夜饭遇车祸，能否认定工伤？
法院：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驳回用人单位的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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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冲着小区将会建有双

会所和游泳池， 林先生夫妇购买了

位于浦东的某小区。 可是 6 年过去

了， 开发商所承诺的“奢华配套”

却始终没有踪影。 为此， 林先生夫

妇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要求开发

商支付违约赔偿金。 但开发商却表

示， 林先生已过了诉讼时效。 那么

林先生夫妇能否要到赔偿金呢？ 日

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

了一审判决。

审理中， 双方一致确认系争房

屋的实际交房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5 日。 开发商对双方建立合同关

系、 履行情况等均无异议， 但认为

其在交房时已将相关事宜告知林先

生， 且林先生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

效， 要求驳回其诉请。

而林先生则表示， 他是在同小

区业主起诉后才知晓权利受损。

法院认为，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

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

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双会所

及游泳池在系争房屋交付时， 仅从

外观状态上无法判断是否可以交付

使用及未经审批规划许可， 开发商

没有证据证明在交付房屋时就相关

会所及游泳池信息向业主予以披

露， 由此以交付房屋时间作为林先

生知道或应当知道开发商不能依约

履行及权益受到损害， 没有事实依

据， 现根据林先生描述的知晓理由

及时间， 具有合理性， 法院予以确

认， 由此林先生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并未超

过，故开发商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

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林

先生夫妇违约赔偿金 17000元。

本报讯 昨天是节后首个工作

日， 回顾这个春节， 不少人选择就

地过年， 一些单位也为员工们组织

年夜饭聚餐， 共享“家” 的味道。

不过， “暖心餐” 也可能变成“寒

心事”。 有人就因为下班后参加公

司年夜饭途中， 不幸遭遇车祸， 进

了医院。 关于该员工能否认定为工

伤，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出现了

分歧。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作出工伤认定后， 用人单位不服，

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

了诉讼。

最终，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一审认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

律正确， 执法程序合法， 遂判决驳

回用人单位的诉请。 此后， 双方当

事人均未上诉， 目前判决已经生

效。

老张是某保安公司的一名员

工， 被派驻到某汽车公司担任安保

工作， 通常工作时间是上午 7 点到

晚上 19 点。 事发当天， 该汽车公

司定于晚上 19 点在饭店组织员工

年夜饭聚餐， 也邀请了老张和其他

保安队员一同参加。 傍晚， 经保安

队长同意后， 同班的队员和老张相

继提前下班。 不料， 老张在骑车回

家换衣服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不幸

受伤进了医院。 经交警部门认定，

老张不负事故责任。

后来老张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该部

门随后展开工伤调查程序， 并最终

认为老张在下班途中发生了本人不

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应予认定

工伤。

然而， 某保安公司作为实施劳

务派遣的用人单位， 却对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工伤认定结果提

出了异议， 并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

该工伤决定。

该公司认为， 老张的工作时间

为上午 7点至晚上 7 点， 而交通事

故发生时间为晚上 6 点 10 分左右，

老张系在工作时间擅自离岗。同时，

老张在与其交接班的人员尚未到岗

的情况下，提前离岗回家，并没有直

接前往公司组织的年夜饭聚餐地

点。因此，老张的情况不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应予认定工伤的情形。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 （六）

项明确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

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

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从交通

事故的发生时间和地点来看， 老张

系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并且本

人不负事故责任， 符合应予认定工

伤的情形。

在案证据显示， 老张确系经保安

队长同意后才提前离岗， 并且在工作

地点至居住地合理路线中发生交通事

故， 符合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认

定要件， 老张回家换便服参加聚餐，

符合常理， 未直接前往聚餐地点并不

能成为认定工伤的阻断条件。

因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被诉工伤决

定，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人保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 依法

开展调查， 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工

伤决定并依法送达， 执法程序合法。

据此， 原告某保安公司要求撤销

被诉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 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朱跃星

本报讯 近期， 奉贤一名男子

因生意需要借钱， 拉上了前妻和现

任妻子一起在借条上签名， 并因债

务纠纷被告上法庭。然而最终，奉贤

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证明两名

女性被告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仍判决这二人没有还款责任。

龙某与邵某通过朋友介绍认

识， 因邵某急需资金用于生意周

转， 遂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向原告

借款 45 万元， 承诺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归还， 龙某当日将款项转账

给邵某。 在借条和收条上， 落款

“借款人”、 “收款人” 处有“邵某

某” 签名， “财产共有人” 处有

“毛某某、 黄某某” 签名 （两人分

别是邵某的现任和前任妻子）。

但是借款到期后， 邵某仅归还

欠款本金 9000 元， 其他款项未能

按时归还， 因此龙某于 2020 年 6

月 2日向法院起诉， 要求依法判令

三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4.1

万元及以 44.1 万元为本金， 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按年利率 24%计算的违约利息。

奉贤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

告与被告邵某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

有效， 邵某理应按约偿还借款。 现

被告未能偿付借款， 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但法院同时认为， 被告

毛某、 黄某作为财产共有人的身份

签名， 原告不能证明两被告有共同

借款的意思表示， 因此原告要求两

被告共同还款的诉请， 不予支持。

上海奉贤法院据此判决被告邵

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龙某借款 44.1 万元， 并支付以

44.1 万元为基数， 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按年利

率 24%计算的违约金。

法院指出， 在借据、 收据、 欠

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

名， 需对不同情形下签名的效力进

行认定。 当以不同身份签名时， 效

力并不一致。 在同一张债权凭证

上， 签名前有明确的身份标注的，

以其所代表的身份差异可以简单为

有效签名与无效签名： 前者是依据

法律规定可以表明其在借贷法律关

系中地位的签名， 如借款人、 共同

借款人、 保证人、 见证人等， 视其

身份的不同， 这些签名人可能承担

共同还款责任、 保证责任或者作为

证人； 后者则是无法通过法律规定

明确其在借贷法律关系中地位的签

名， 如像本案中财产共有人等， 在

借贷关系中含义不明， 不能成为有

效的案件当事人。

法院表示， 应严格审查不同债

权凭证上签名的效力。 在不同的债

权凭证上， 或者主债务凭证与保证

合同分离的情况， 应重点审查证据

的关联性， 尤其是单独在保证合同

上签名的，应由原告就债务人、保证

人承担还款责任、 保证责任的范围

进行明确举证。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熠

本报讯 一男子酒后坐反公交

车， 在要求司机停车未果后， 与公

交车司机争执， 并殴打车上其他乘

客。 近日， 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法院以丁某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

其有期徒刑 7个月， 缓刑 1年。

2020 年 1 月 12 日 21 时许，

司机季先生 （化名） 驾驶 717 路公

交车从丰庄开往延平路车站。 公交

车行驶至轻纺市场时， 一醉酒男子

上了车， 坐在了第一排。 行驶几站

后， 该男子突然称车辆方向不对，

要求停车。 司机没有理睬， 男子便

开始叫嚣。 待车辆到达武宁路真北

路站时， 司机停车让男子下车到对

面坐车。 然而该男子不仅不下车，

还出言不逊。 随后， 男子与劝说的

乘客发生争执， 并挥拳打中其中一

位男性乘客的面部， 被害人立即鼻

血直流。

经查，打人的男子名叫丁某某，

当晚他和同事在嘉定丰庄的一个饭

店喝了 8两白酒和几瓶啤酒。

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丁某某酒

后因自身原因乘错公交车， 在要求

司机停车未果后在公交车上随意打

骂劝说的人员，并致一人轻伤二级，

是典型的酒后闹事行为。 丁某某所

侵犯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人身权

利， 其对劝说的乘客随意殴打的行

为，更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其

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

件。 因丁某某到案后认罪悔罪态度

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

取得谅解， 故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以丁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向上海市普陀

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并建议适用

速裁程序， 后普陀区法院以丁某某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7 个

月， 缓刑 1年。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 审结了

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驾驶员

驾驶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发生交通事

故， 因准驾车型不符， 法院依法判

决保险公司只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 范围

内承担赔偿责任， 对超出交强险的

赔偿部分， 由驾驶员及车辆挂靠公

司在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重型集装箱货车发生

交通事故

2019 年 2 月， 徐先生驾驶电

动车行经某模具厂门口路段时， 与

黄先生停放在路边的重型集装箱半

挂车车尾发生碰撞， 造成徐先生受

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交警进行

责任认定， 徐先生驾驶效能不符合

安全技术标准的非机动车行驶时未

注意观察路面状态， 未确保安全，

应对此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黄

先生未按规定停车， 妨碍其他车辆

通行， 应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 徐先生的妻子及

子女作为原告， 就相关赔偿事宜，

将黄先生、 车辆挂靠公司以及车辆

保险公司诉至上海宝山法院， 请求

赔偿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等总计约

68万余元。

庭审中，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

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 地

点、 时间、 责任承担没有异议， 肇

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

保额为 100万元第三者商业险， 含

不计免赔， 事发时在保期内。 但事

发时， 被告黄先生实际应持有的驾

照准驾车型是 B1、 B2， 而肇事车

辆是重型半挂牵引车， 需要 A2 驾

驶证， 因此商业险拒赔。

被告挂靠公司辩称， 被告黄先

生事发时持有的是准驾车型为 A2

的驾驶证， 驾驶证转到哈尔滨市管

理， 2018 年年审时主管部门未告

知准驾车型降低了。 此外， 事故罚

单上显示的也是 A2 车型， 对于超

出保险范围的责任应该由被告黄先

生赔偿。

被告黄先生则辩称， 事发时涉

案车辆停在路边， 不在运行中。 事

发时其不知道自己驾驶证准驾车型

被降级， 收到的交通违章罚单显示

的是 A2 车型， 持有的驾驶证载明

准驾车型为 A2， 有效期到 2019

年。 2018 年驾驶证年审时主管部

门未告知准驾车型降级。

法院：需自行承担高额

赔偿费用

经查， 2018 年 10 月， 被告黄

先生在安徽因驾驶证累计扣分达到

12 分， 按照规定应该降低准驾车

型等级， 而其为逃避这一规定， 将

驾驶证转到黑龙江管理， 从而避免

驾驶证在形式上被降级。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

据查明的事实， 事发时被告黄先生

对自己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由 A2 降

级为 B1、 B2， 应当是明知的， 且

其逃避驾驶证在形式上被降级明显

存在主观恶意。 在此情况下， 被告

仍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 属于驾驶

与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情形， 即使

驾驶证准驾车型形式上仍然相符，

但不能免除责任。 根据保险条款，

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除赔偿

责任。 故对于超出交强险保险范围

的部分， 由被告黄先生按照 40%的

责任比例承担， 被告挂靠公司作为

涉案车辆的挂靠单位， 根据法律规

定， 应对被告黄先生的赔偿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

据此， 上海宝山法院确定具体

赔偿费用后， 依法判决被告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11 万元，

被告黄先生和被告挂靠公司连带赔

偿 49万余元。

“本案中， 被告黄先生提供了

多份证据材料证明肇事车辆是其准

驾车型， 形式要件上完全符合。 然

而形式上的证明并不能掩盖实际情

况。 现实中， 一些重型集装箱货车

驾驶员， 故意在多次违章扣分超出

限额应被降级后将驾驶证转入其他

省份管理， 以逃避相关行政处罚和

法律责任。 这种情况下， 应充分查

证实际情况， 辨别是否存在主观恶

意， 并以此为准判断驾驶资质。”

该案承办法官宋佩说明道。

判决后， 被告黄先生及挂靠公

司不服，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准驾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因自身过错被商业险拒赔后需自行承担高额费用

公交车上一男子辱骂司机殴打乘客
因寻衅滋事获刑

两任妻子作保，男子还是要一人还债

说好的会所和游泳池不见踪影
开发商：过了诉讼时效，不赔！


